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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教育管理已经成为一门专业，不能依靠经验，而要靠科学和法制。
《中小学校长培训教材系列丛书·法律规范行为：教育法制基础》以教育法律关系主体为主要研究对
象，主要探讨中小学校长比较关注的教育法律问题，编写过程中坚持实用、好用，着眼于校长的实际
需求，突出可操作性和针对性；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法理论证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尽量深入浅出，
以利于解决教育管理中经常遇到的实际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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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前言
第一章 教育法制概述
第一节 教育法制相关概念及理论概述
一、教育法与教育法制
二、教育法的地位
三、教育法的渊源
四、教育法的体系
五、教育法律关系
第二节 中小学依法治教的必要性
一、依法治教是确保教育战略地位的需要
二、依法治教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三、依法治教是现代学校依法办学的需要
四、依法治教是保障学生受教育权的需要
第二章 学校
第一节 理论透视
一、学校的法律地位
二、学校的权利与义务
三、学校常见违法行为及其预防
第二节 案例举隅
案例2-1 学校是否有权开除违法违纪未成年学生
案例2-2 江苏省无锡市学校管理实行“管办分离”的改革
案例2-3 一教师控告学校侵犯其权利案
第三节 实践引领
一、问题反思
二、研修建议
第三章 教师
第一节 理论透视
一、教师的法律地位
二、教师的权利与义务
三、教师常见违法行为及其防范
第二节 案例举隅
案例3-1 “杨不管”事出有因，老师应有“惩戒权”
案例3-2 教师权利的有限性
案例3-3 张帅因受教师体罚致人身损害诉鸡西市师范附属小学赔偿纠纷案
第三节 实践引领
一、问题反思
二、研修建议
第四章 学生
第一节 理论透视
一、学生的权利与义务
⋯⋯
第五章 学校安全管理
第六章 教育法律救济
第七章 教育行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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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学校的基本权利 学校的权利是指其为了实现办学宗旨而独立自主地进行教育教学管
理、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资格和能力，即学校在教育活动中能够做出或不做出一定行为，并要求相对
人相应做出或不做出一定行为的许可和保障，它是为教育法所确认、设定或保护的。
 根据我国《教育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学校享有以下基本权利： 1.按照章程自主管理 章程是指学校
为保证正常运行，对内部管理进行规范而制定的基本制度，是实行依法治校、提高学校管理水平和效
率的重要保证。
随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划清学校与主管行政机关的职责权限，赋予学校办学自主权，由学校自主管
理，越来越成为学校管理的发展趋势。
章程是学校设立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学校自主管理的基本依据。
新设立学校需依法制定章程，确立其办学宗旨、管理体制及各项重大原则，制定具体的管理制度和发
展规划，自主地做出管理决策，并建立、完善自己的管理系统，组织实施管理活动，这是建立现代学
校管理体制的重要前提。
主管部门或举办者对学校的符合其章程规定的管理行为无权干涉。
 教育法规定学校享有这样的权利，是基于学校作为法人在依法批准设立时，必须具有符合国家规定的
组织章程。
法人本身是一个组织机构，组织机构的运转活动必须有自身内部的管理章程，这是设立学校及其他教
育机构所必须具备的四个基本条件中的第一个。
学校一经依法设立，即意味着具备得以设立的全部条件，也就是说其章程得到确认，因此学校按照被
确认的章程，管理自身内部的活动即成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所行使的法定权利。
依据各级各类学校的任务不同，章程的内容各有不同，但其共同点应主要包括：办学宗旨、教育教学
活动管理规则、校内管理体制、财务管理制度、安全保卫制度、民主管理与监督制度、修改章程的程
序等。
 2.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 这是学校的一项最基本、最核心的权利。
学校之所以成立，就是要实施教育教学活动。
这项权利的内容主要是，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根据自己的办学宗旨和任务，依据国家主管部门有关教
育计划、课程、专业设置等方面的规定，有权决定和实施自己的教学计划、决定具体课程、专业发展
、决定选用何种教材，决定具体课时和教学进度，组织教学评比、教学研究、对学生进行考试、考核
等。
这项权利是学校作为以培养人、教育人为宗旨的法人，被《教育法》确定的从事教育教学活动的权利
能力；其他领域不是依《教育法》成立的法人，均不具有从事教育活动的权利。
自主实施教育教学活动，有利于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把培养人才摆在中心位置，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
方针，从德、智、体等多方面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促进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全面提高
教育质量。
 3.招收学生或其他受教育者 学生是学校教育的对象，没有学生，学校就不成其为学校。
学校有权依据国家招生法律、法规和主管部门的招生管理规定，根据自己的办学宗旨、培养目标、任
务以及办学条件和能力，制定本机构具体的招生办法，发布招生广告，决定具体数量和人员，确定招
生范围和来源。
招生是一种属于教育活动的特殊活动，学校依法行使招生权利，是学校自主管理的重要表现，有利于
学校根据生源状况在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的同时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同时，学校招收学生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其招生简章和广告内容必须真实、准确，严格按规定履
行审核手续。
不得制发虚假招生简章和广告。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律规范行为>>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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